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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新聞稿 

  司法院大法官於九十八年七月十日舉行之第一三四二次

會議中，就洪０裕為遺產稅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七年

度裁字第三四四七號裁定，所適用之稅捐稽徵法第十九條第

三項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

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，作成釋字第六六三

號解釋。 

解釋文 

    稅捐稽徵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，為稽徵稅捐所發之各
種文書，「對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為送達者，其效力及於全

體。」此一規定，關於稅捐稽徵機關對公同共有人所為核定

稅捐之處分，以對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為送達，即對全體公

同共有人發生送達效力之部分，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

求，致侵害未受送達之公同共有人之訴願、訴訟權，與憲法

第十六條之意旨有違，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二

年時，失其效力。 
解釋理由書 

人民之財產權、訴願及訴訟權，為憲法第十五條及第十

六條所保障。核定稅捐通知書之送達，不僅涉及人民財產權

之限制，亦攸關人民得否知悉其內容，並對其不服而提起行

政爭訟之權利。人民之權利遭受公權力侵害時，根據憲法第

十六條規定，有權循國家依法所設之程序，提起訴願或行政

訴訟，俾其權利獲得適當之救濟。此程序性基本權之具體內

容，應由立法機關制定合乎正當法律程序之相關法律，始得

實現。而相關程序規範是否正當，除考量憲法有無特別規定

及所涉基本權之種類外，尚須視案件涉及之事物領域、侵害

基本權之強度與範圍、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、有無替代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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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，綜合判斷而為認定（本院釋

字第四五九號、第六一０號、第六三九號解釋參照）。 
稅捐稽徵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，為稽徵稅捐所發之各

種文書，「對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為送達者，其效力及於全

體。」（下稱「系爭規定」）依系爭規定，稅捐稽徵機關對

公同共有人所為核定稅捐之處分，無論是否已盡查明有無其

他公同共有人之義務，並對不能查明其所在之公同共有人為

公示送達，而皆以對已查得之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為送達，

即對全體公同共有人發生送達之效力。考其立法意旨，乃係

認為公同共有財產如祭祀公業等，其共有人為數甚夥且常分

散各地，個別送達或有困難，其未設管理人者，更難為送達

（立法院公報第六十五卷第七十九期第四十八、四十九頁參

照），足見該項立法之目的旨在減少稽徵成本、提升行政效

率等公共利益。 
惟基於法治國家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，稅捐稽徵機關應

依職權調查證據，以探求個案事實及查明處分相對人，並據

以作成行政處分（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六條參照），且應以送

達或其他適當方法，使已查得之行政處分相對人知悉或可得

知悉該項行政處分，俾得據以提起行政爭訟。而稅捐稽徵法

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，納稅義務人不服核定稅捐之處分

時，若該處分載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，應於繳款書送達

後，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三十日內，申請復查；若該處分

未載應納稅額或應補稅額者，則納稅義務人應於核定稅額通

知書送達後三十日內，申請復查。準此，未受送達之公同共

有人，依系爭規定，核定稅捐之處分應於他公同共有人受送

達時，對其發生送達之效力，故其得申請復查之期間，亦應

以他公同共有人受送達時起算。然因受送達之公同共有人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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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通知其他公同共有人，致其他未受送達之公同共有人未必

能知悉有核課處分之存在，並據以申請復查，且因該期間屬

不變期間，一旦逾期該公同共有人即難以提起行政爭訟，是

系爭規定嚴重侵害未受送達公同共有人之訴願、訴訟權。 
縱使考量上開應受送達之已查得之處分相對人中，或有

應受送達之處所不明等情形，稅捐稽徵機關不得已時，仍非

不能採用公示送達，或其他不致產生過高行政成本，而有利

於相對人知悉處分內容之送達方法，以達成送達核定稅捐通

知書之目的，故系爭規定剝奪該等相對人應受送達之程序，

對人民訴願、訴訟權之限制，已逾必要之程度。 
綜上考量，系爭規定於上開解釋意旨之範圍內，實非合

理、正當之程序規範，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，而與

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願、訴訟權之意旨有違。鑑於對每

一已查得相對人為送達，核定稅捐處分之確定日期，將因不

同納稅義務人受送達之日而有異，可能影響滯納金之計算；

且於祭祀公業或其他因繼承等原因發生之公同共有，或因設

立時間久遠，派下員人數眾多，或因繼承人不明，致稅捐稽

徵機關縱已進行相當之調查程序，仍無法或顯難查得其他公

同共有人之情形，如何在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前提下，

以其他適當方法取代個別送達，因須綜合考量人民之行政爭

訟權利、稽徵成本、行政效率等因素，尚需相當時間妥為規

劃，系爭規定於本解釋意旨範圍內，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，

至遲於屆滿二年時，失其效力。 
 

 

該次會議由司法院院長賴大法官英照擔任主席，大法官謝

在全、徐璧湖、林子儀、許宗力、許玉秀、林錫堯、池啟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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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震山、蔡清遊、黃茂榮、葉百修、陳春生、陳新民出席，

秘書長謝文定列席。會中通過之解釋文、解釋理由書及黃大

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見書，均經司法院以院令公布。 

附（一）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見書。 

（二）本件洪０裕聲請案之事實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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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六三號解釋事實摘要 

（一） 聲請人洪０裕與陳０榮等 4 人為東上０生之繼承

人。於被繼承人死亡後，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（以下

簡稱「國稅局」）以繼承人未依規定申報遺產稅，依

查得資料核定繼承人應繳納之遺產稅額，並以上開五

位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，將遺產稅繳款書郵寄至納稅

義務人之一陳０榮之戶籍地，並經其簽收。該繳款書

之繳納期間為民國 93 年 5 月 11 日至 93 年 7 月 10

日。 

（二） 聲請人主張其至95年5月4日始知有上開繳款通知

書存在，乃對其依序申請復查，提起訴願、行政訴訟，

皆遭以「上開繳款書既依稅捐稽徵法第 19條第 3項
規定，合法送達陳０榮，其送達之效力已及於全體納

稅義務人，聲請人逾越提起救濟之不變期間」為由駁

回確定。 

 


